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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34 期 院會紀錄 

邱志偉  林淑芬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二案，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顏委員寬恒：（17 時 2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顏寬恒、林滄敏、李慶華、陳學聖、王惠

美等 19 人臨時提案，針對小型汽車、機車為人民交通代步機具，而其駕照考試之筆試、路考報

名費明顯過高。依據公路總局 101 年度在這幾項考照報名費，大約收了 2 億 7,000 萬元的規費。

但業務費卻只花了 9,000 萬元，也就是說政府在民眾報考汽機車駕照方面，一年就賺了 1 億

8,000 萬元。政府規費的收入是以服務為基礎，不應以營收為目的。交通部應儘速重新檢討此項

收費標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第二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顏寬恒、林滄敏、李慶華、陳學聖、王惠美等 19 人，針對小型汽車、機車為人民交通代

步機具，而其駕照考試之筆試、路考報名費明顯過高。依據公路總局 101 年度在這幾項考照報名

費，大約收了 2 億 7,000 萬元的規費。但業務費卻只花了 9,000 萬元，也就是說政府在民眾報考

汽機車駕照方面，一年就賺了 1 億 8,000 萬元。政府規費的收入是以服務為基礎，不應以營收為

目的。交通部應儘速重新檢討此項收費標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顏寬恒  林滄敏  李慶華  陳學聖  王惠美 

連署人：黃昭順  林德福  江啟臣  楊玉欣  陳淑慧  

楊瓊瓔  翁重鈞  呂學樟  邱文彥  簡東明  

羅明才  黃偉哲  王廷升  吳育昇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三案，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黃委員文玲：（17 時 2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黃文玲、何欣純等 13 人，針對全台仍有

55.6 萬戶無自來水可用，考量到用水安全，申裝自來水有其必要。因無自來水地區多屬偏遠地

區，住戶經濟狀況普遍不佳，恐無力負擔配水幹管費用。爰要求經濟部水利署於 3 個月內檢討現

行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」，寬列相關補助經費，以符加強照顧無自來水地區民眾美意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三案： 

本院委員黃文玲、何欣純等 13 人，針對全台仍有 55.6 萬戶無自來水可用，考量到用水安全，申裝

自來水有其必要。因無自來水地區多屬偏遠地區，住戶經濟狀況普遍不佳，恐無力負擔配水幹管

費用。爰要求經濟部水利署於 3 個月內檢討現行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」，寬列相關補助

經費，以符加強照顧無自來水地區民眾美意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台灣自來水公司 99 年度永續報告書，截至 99 年 6 月底統計，全國自來水普及率雖

達 90.77%，但估計仍有 55.6 萬戶無自來水可用。目前仍無自來水地區多屬偏遠地區，住戶經濟

狀況普遍不佳，考量到用水安全，申裝自來水有其必要，但卻因無力負擔配水幹管費用，遲遲無


